其他類-加班及差旅費篇案例3

	項次
	標題
	說明

	1
	類型
	出差未支付交通及住宿費之差旅費詐領案。

	2
	案情概述
	(1) [bookmark: _GoBack]A機關○○工程處○員，因辦理工程查驗業務而報請出差，會同承包商、材料商查驗作業，前揭各次出差日高鐵車票、住宿費用分別由該等承包商、材料商支付，○員明知並未支付前開高鐵車資及住宿費用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，仍以前揭日期高鐵車票票根及住宿收據申請差旅費用，共計詐領新臺幣1萬8,030元。
(2) 全案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後移送地檢署，由檢察官偵查終結起訴，嗣經地方法院考量被告並無前科、素行尚佳，於犯後已深感悔悟，且犯罪情節要屬輕微，所造成危害即該機關之損失非鉅，諒其歷此偵審教訓應知所警惕，應無再犯之虞，亦無嚴以重刑苛責之必要等情，就其所犯3罪均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皆諭知免刑。

	3
	風險評估
	本案風險繫於機關同仁向廠商索取未支付費用之虛偽單據，廠商可能礙於人情或受監督之弱勢處境而提供，進而衍生風險。

	4
	防治措施
	(1)建議實施定期職務輪調，避免承辦人久任而與業者過從甚密，滋生廉政風險。
(2)研編廉能問卷調查，建立承商定期反映管道，增加不法人員意圖貪瀆之成本，期藉由問卷回收防止不正利益輸送之弊端。

	5
	參考法令
	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。



